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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编号： 20 15 年第 2 号  

 

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(金融机构 )  

复核审裁处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有 关 香 港 海 关 关 长 根 据 《 打 击 洗

钱 及 恐 怖 分 子 资 金 筹 集 (金 融 机 构 )

条例》 (第 615 章 )第 30 条所作决定

事宜  

以及  

有 关 《 打 击 洗 钱 及 恐 怖 分 子 资 金

筹 集 (金 融 机 构 )条 例 》 (第 6 15 章 )

第 5 9 条事宜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快盈有限公司  

及  

申请人  

 

香港海关关长  答辩人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由廖长江先生， S BS ,  J P  (主席 )  主持聆讯  

提交陈述书日期：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及八日、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 

裁决日期：二零一 六年四月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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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裁  决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 . 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五 日 ， 快 盈 有 限 公 司 (“ 申 请 人 ” )透 过 李 皓 萍 女

士 向 香 港 海 关 (“ 海 关 ” )申 领 金 钱 服 务 经 营 者 牌 照 ， 申 请 编 号 为 P-

N L- 1 2 - 0 07 87。 经 多 番 沟 通 后 ， 海 关 关 长 (“ 关 长 ” )决 定 拒 绝 该 项 申

请 ， 并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发 出 通 知 书 (“ 通 知 书 ” )， 藉 此 把

其决定告知申请人。  

2 .  通 知 书 是 以记 录 派递 的 方 式 ，发 送 到申 请 人 的 公司 地 址。 该 地 址

由申请人提供。  

3 .  通 知 书 述 明， 申 请人 如 因 关 长的 决 定而 感 到 受 屈， 可 在通 知 书 发

出 日 期 起 计 的 21 天 内 ， 向 本 审 裁 处 提 出 复 核 申 请 。 通 知 书 也 载 有 本

审裁处的地址。  

4 .  其 后 ， 申 请 人 致 函 海 关 ( 信 件 日 期 为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

日 )， 表 示 有 意 就 关 长 的 决 定 申 请 复 核 。 申 请 人 并 解 释 ， 由 于 没 有 牌

照 ， 无 法 经 营 货 币 兑 换 业 务 ， 该 公 司 地 址 的 单 位 已 空 置 ， 申 请 人 只 不

过 偶 尔 才 派 员 到 该 址 收 取 信 件 和 传 真 文 件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十

七 日 才 在 邮 政 局 提 取 通 知 书 。 该 信 副 本 已 提 交 本 审 裁 处 。 信 中 并 没 有

要求延展限期，而是通知关长申请人有意申请复核。  

5 .  申 请 人 也 致 函 本 审 裁 处 (信 件 日 期 为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)， 以

相 若 的 理 由 解 释 延 误 一 事 ， 并 要 求 延 展 限 期 ， 以 就 关 长 的 决 定 申 请 复

核。  

6 .  关长反对延展限期 ，并向本审裁处提供相关数据， 其中 包括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一 名 海 关 人 员 联 络 李 女 士 ， 李 女

士确认在 申请书上填报的地址仍然有效； 以及  

( b ) 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该 人 员 与 李 女 士 通 电 话 ， 告 诉 李

女 士 关 长 已 决 定 拒 绝 该 项 申 请 ， 海 关 会 以 邮 寄 方 式 把 拒 绝 申

请的通知书 送交申请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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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审 裁 处 秘 书曾 以 书面 方 式 询 问双 方 是否 要 就 申 请延 展 限期 一 事 进

行聆讯，双方回复表示无须进行聆讯。  

8 .  根 据 《 打 击 洗 钱 及 恐 怖 分 子 资 金 筹 集 (金 融 机 构 )条 例 》 (第 6 15

章 )  (《条例》 )  第 5 9 (2 )条，本审裁处有权延展提 交复核申请的限期。

《 条 例 》 第 59 ( 3 )条 规 定 ， 如 涉 事 双 方 均 已 获 给 予 合 理 的 陈 词 机 会 ，

而 本 审 裁 处 又 信 纳 有 良 好 因 由 批 准 延 展 限 期 ， 本 审 裁 处 才 可 以 行 使 延

期的权力。  

9 .  由 于 涉 事 双方 均 拒绝 进 行 聆 讯， 现 只能 由 本 人 根据 席 前文 件 所 示

的情况，考虑是否有良好因由批准 延展限期 。  

1 0 .  上 述 公 司 地址 显 然是 申 请 人 向海 关 提供 的 。 申 请人 有 责任 提 供 有

效 的 地 址 ， 让 邮 递 文 件 可 以 适 时 送 达 申 请 人 。 对 于 向 政 府 申 请 牌 照 事

宜 (例 如 本 案 )， 这 一 点 相 当 重 要 。 延 误 的 因 由 是 申 请 人 并 无 提 供 有 效

的 地 址 ， 以 致 未 能 适 时 收 取 海 关 发 出 的 重 要 文 件 。 申 请 人 证 明 以 上 属

实 。 向 海 关 提 供 该 公 司 地 址 、 让 该 址 的 单 位 空 置 、 偶 尔 才 收 取 邮 件 ，

这 些 都 是 申 请 人 所 作 的 决 定 。 申 请 人 作 出 决 定 时 ， 必 须 意 识 到 有 可 能

因而无法及时收取 书信。申请人这样做，至少也是疏忽大意。  

1 1 .  此 外 ， 根 据关 长 的陈 词 ， 李 女士 在 二零 一 五 年 十月 二 十三 日 向 海

关 人 员 确 认 该 公 司 地 址 有 效 。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即 海 关 以 记

录 派 递 方 式 发 出 通 知 书 当 日 ， 海 关 人 员 再 通 知 李 女 士 ， 关 长 已 决 定 拒

绝批给牌照，并会以邮寄方式正式通知申请人。  

1 2 .  基于这些情况 ，本席不信纳有良好因由批准延展限期。  

1 3 .  因此，延展限期的申请遭驳回。  

 

 

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(金融机构 )  

复核审裁处主席  

(廖长江 )  


